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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分为以下部分： 

--第 1部分 总则 

--第 2部分 临床药学服务 

--第 3部分 药学保障服务 

--第 4部分 药事管理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2部分：临床药学服务》包括以下部分： 

--第 2-1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门诊 

--第 2-2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处方审核 

--第 2-3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物重整 

--第 2-4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咨询 

--第 2-5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用药教育 

--第 2-6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查房 

--第 2-7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监护 

--第 2-8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居家药学服务 

--第 2-9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会诊 

--第 2-10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病例讨论 

--第 2-11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治疗药物监测 

--第 2-12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科普 

--第 2-13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互联网+药学服务  

本标准是第 2-1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门诊。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北京积水潭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甄健存，黄品芳，童荣生，夏泉，吕迁洲，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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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2-1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药学门诊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医疗机构药学门诊管理工作中的基本要求、服务过程、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各要素。 

本标准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其他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卫医政发〔2011〕11号 

T/CHAS 10-4-5-2019中国医院协会《医院质量安全管理》 第4-5部分：医疗管理 用药安全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学门诊 pharmaceutical clinic 

医疗机构药师在门诊为患者提供的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一系列专

业化药学服务。 

3.2 

药物治疗管理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对患者提供用药教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专业化服务，从而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预防患者用药错误、帮助患者进行自我用药管理，以达到药物治疗目的，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3.3 

临床药师 clinical pharmacist 

以系统药学专业知识为基础，并具有一定医学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直接参与临床用药，促

进药物合理应用和保护患者用药安全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3.4 

临床药学 clinical pharmacy 

药学与临床相结合，直接面向患者，以患者为中心，研究与实践临床药物治疗，提高药物治疗水平

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4 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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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门诊关键要素见图 1。 

图 1 药学门诊关键要素 

5 要素规范 

5.1 基本要求 

5.1.1 制度建设 

5.1.1.1 药学门诊应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遵守本机构门诊管理规定，由医疗机构药学部门负

责实施。 

5.1.1.2 医疗机构应建立完善药学门诊服务相关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等，并为药学门诊提供相应

软硬件支持。 

5.1.2 人员要求 

5.1.2.1 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当对从事药学门诊服务的药师进行资格审核，由本机构医疗管理部门进

行备案管理。出诊药师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具有主管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取得临床药师岗位培训证书并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3 年及以上；

b) 具有副主任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2 年及以上。

5.1.2.2 医疗机构应组织、支持出诊药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临床医学相关知

识、药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沟通技巧、行业法规等。 

5.1.3 服务对象 

5.1.3.1 药学门诊只接诊有明确诊断的患者。 

5.1.3.2 药学门诊服务于对用药有疑问的患者，重点包括如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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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接受多系统药物或多专科治疗的患者，如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

血症、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脏病等疾病的患者； 

b) 同时使用多种药物的患者； 

c) 正在使用特定药物的患者，特定药物包括：特殊管理药品、高警示药品、糖皮质激素、特殊剂

型药物、特殊给药装置的药物等； 

d) 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妊娠期与哺乳期妇女、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等； 

e) 疑似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 

f) 需要药师解读治疗药物监测（如血药浓度和药物基因检测）结果的患者； 

g) 其他有药学服务需求的患者。 

5.1.4 服务场所 

5.1.4.1 药学门诊包括专科门诊、专病门诊和综合门诊，应设置独立的药学门诊诊室，诊室环境有利

于保护患者隐私。 

5.1.4.2 医师药师联合门诊或多学科协作门诊可与团队共用诊室或独立诊室，保证患者就诊便利和保

护患者隐私。 

5.1.5 设施设备 

5.1.5.1 药学门诊应配备专业数据库、专业参考书、用药教育材料、教具、相关法规及制度汇编等药

学工具。 

5.1.5.2 药学门诊应纳入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管理，药师可以查询患者诊断、检验检查、用药等诊疗记

录，并记录药学门诊相关信息。 

5.1.5.3 药学门诊应当符合诊室的硬件设施要求。 

5.2 服务过程 

5.2.1 信息收集 

5.2.1.1 药师应全面收集患者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基本信息、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过敏

史、个人史、既往和当前用药史、保健品服用情况、药品不良反应史、用药依从性、辅助检查结果等。 

5.2.1.2 药师应明确患者此次就诊的主要需求。 

5.2.2 用药评估 

5.2.2.1 药师可从药物治疗的适应证、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依从性等方面进行评估，基于循证

证据及患者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药师应重点关注患者的治疗需求，解决患者个体化用药及其他合理

用药相关问题。 

5.2.2.2 适应证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无适应证用药、重复用药、无需药物治疗、被用于治疗另一种药物

的不良反应、需要增加药物治疗等。 

5.2.2.3 有效性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对药物耐药、药物剂型不适合、药物对已确诊的疾病无有效作

用、药物剂量过低、剂型使用不当、药物使用间隔过长、药物相互作用导致活性降低、药物治疗时间过

短等。 

5.2.2.4 安全性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与剂量无关的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引起的不良反应、患者存在

用药禁忌、药物剂量过高、用药间隔时间太短、用药持续时间过长、药物相互作用引起的毒性反应、药

物剂量调整过快等。 

5.2.2.5 经济性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保险报销情况和患者承受能力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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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依从性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对药物信息了解不足、患者更倾向于不吃药、患者经常忘记服

药、药物费用对于患者而言过于昂贵、患者无法购买到这种药物等。 

5.2.3 用药建议 

药师应对不适宜用药提出调整建议。在本医疗机构内药师可通过协议处方权或与相关医师沟通等

方式调整治疗方案。进行药物调整需得到责任医师确认。 

5.2.4 用药教育 

5.2.4.1 药师应对患者目前所用药物的适应证、用法用量、用药时间、用药疗程、注意事项、常见不

良反应及生活方式调整等进行教育指导。 

5.2.4.2 药师可过询问或请其复述等方式，确认患者或其照护人已理解相关内容，并接受所提建议。 

5.2.4.3 具体内容可参照“第 2-5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用药教育”分册执行。 

5.2.5 随访指导 

5.2.5.1 药师应对重点患者制定随访计划。 

5.2.5.2 随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药物治疗效果评价、是否出现新的药物治疗问题、用法用量是否正确、

是否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用药依从性是否良好、跟踪检查结果、预约复诊等。 

5.2.6 文书管理 

5.2.6.1 药师提供药学门诊服务应当书写医疗文书，该文书纳入门诊病历管理。 

5.2.6.2 医疗文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基本信息、健康信息、需求信息、用药信息、重点检验检查

信息、用药清单、用药建议、用药指导等，可参见《药学门诊工作记录表》（附录 A）。 

5.2.6.3 不同专业药学门诊可根据专业特点及本机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医疗文书格式和内容。 

5.3 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5.3.1 医药沟通 

5.3.1.1 药学门诊与医师门诊应互相配合与协调。 

5.3.1.2 药学门诊应对不适宜用药提出用药调整建议，药师提出的建议作为临床用药的有益参考，最

终用药方案由医师确定。 

5.3.2 质量控制 

5.3.2.1 医疗机构应将药学门诊纳入本机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范与规章

制度，适时对药学门诊进行检查、考核，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5.3.2.2 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指标、人文指标、经济指标等方面制定符合本机构实际的考核内容和标

准，并有考核记录。 

5.3.3 持续改进 

5.3.3.1 医疗机构应定期总结药学门诊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持续改进药学门诊服务

质量。 

5.3.3.2 药学部门应积极探索适宜的药学门诊服务模式，推进药学门诊可持续发展。 

5.3.3.3 出诊药师应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学习，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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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 

（资料性） 

药学门诊工作记录表 

表 A.1 药学门诊工作记录表 

 

一、患者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男女  年龄（岁）：  身高（cm）：体重（kg）：登记号： 

首诊科室： 首诊医师：家庭住址：  报销方式：医保自费联系方式： 

患病史（现病史和既往史）：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冠心病 脑卒中 □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高尿酸血症失眠（睡眠困难）其他： 

家族史：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冠心病   □其他： 

个人史（包括教育程度、吸烟史、饮酒史、婚育史、免疫接种史等）： 

药物不良反应史：无□有 

患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                                                                                     ；                                                                                   

2、                                                                                      ； 

3、                                                                                     。 

二、重点检查项目及结果 

检查日期 ALT AST CREA CHOL TRIG LDL-C GLU HbA1C UA 其他 

           

           

三、用药清单 

治疗目的 药品名称 规格 商品名 用法用量 开始服用时间 停止服用时间 备注 

        

        

四、用药建议及指导 

药师建议： 

 

医疗机构名称： 药师： 电话： 日期： 

注：药师建议作为临床用药的有益参考，最终用药方案由医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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